	常州工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复核表

	学院：                  班级：                    姓名___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_______

	家庭住址
	________________省_____________________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至乡镇、区县)

	联系方式
	
	QQ
	
	班级人数
	

	全国或省资助系统显示的贫困类别
	□全国系统显示类别：             (省系统显示类别：        

□在两个系统中未查到相关信息
	省资助系统中所得分数
	

	上一年度评定档次：□ A特别困难  □ B比较困难  □ C一般困难  □ 新认定
	学生本人签名
	

	家庭困难等级复核调查表

（此栏由班主任填写，全国系统和省系统中显示的已被生源地认定贫困的学生不需填写）

	综合学习表现
	□ 非常积极      □ 一般      □ 不积极     □ 很差  

	是否获得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 是            □ 否

	家庭困难等级复核调查表

（此栏由民主评议小组填写，全国系统和省系统中显示的已被生源地认定贫困的学生不需填写）

	民主评议票数
	民主评议小组人数：______人；同意认定_____人；不同意认定_____人

	高档消费品拥有情况（参考）
	□ 很多  □ 生活必需品种  □ 很少或没有

	是否拥有电脑及价位（参考）
	□ 否  □ 是 （□ 2000元内  □ 2000-5000元  □ 5000元以上）

	手机价位（参考）
	□ 500元内  ( 500-1000元  □ 1000-2000元以上 □ 2000元以上

	评议小组最终评议结果
	 □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 不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评议小组成员签名
	

	评议小组组长(班主任/班导

）签名：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此栏由二级学院及学工处填写）

	认
定
意
见
	A.特别困难       □
B.比较困难       □
C.一般困难       □
D.不困难         □
学院分管负责人签字（章）：

（加盖所在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同意学院认定工作组意见      □
不同意学院认定工作组意见    □
调整为：                     。
学工处分管负责人签字（章）：
（加盖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注：1、对于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和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中认定的特别困难学生，本复核表中由民主评议小组和由班主任填写的内容可不填写，但其余部分需填写完整。2、各二级学院根据规定的人数比例确定评议小组人数。本复核表中的“评议小组成员签名”一栏需所有参与评议的成员签名。
